长春工业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
诚信考试承诺书
我是参加2026年长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我已认真阅读并了解《长春工业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长春工业大学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核通知》《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有关文件规定。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1.保证报考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证件等所有材料真实无误。如有虚假信息和作假行为，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服从长春工业大学博士考试工作的统一安排，严格按流程要求参加复试。
3.严格按照规定的流程、纪律和要求参加考试。

4.自觉接受长春工业大学博士考试组织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
5.保证在考试未全部结束前不以任何方式对外透露有关考试内容、考题等信息，且已知晓“如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6.保证在考试中诚实守信，自觉遵守国家及长春工业大学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相关规定，如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自愿接受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共吉林省纪委、吉林省监察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违纪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规定的处理决定。
                    承诺人（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